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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院：以涉交通事故典型案例引导规范驾驶

本报记者 刘 沁 本报通讯员 刘盼清 杨勤煊 文文//图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近年来，湖南省三级人民法院深耕

司法为民实践，守护民生安全，审理了一系列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疑难案件，在明晰法律尺

度的同时，展现了司法温度，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为进一步强化交通事故司

法保护工作，推动形成新时代文明交通共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多起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典型案例，引导全民守规则、慎驾驶、负责任，共同营造“文明交通、礼行天下”的

良好氛围，助推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

图为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巡回审判现场图为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巡回审判现场。。

驾驶人因自身过错致死 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不赔付

刘某用其机动车从事网约车运
营。2024 年 12 月 14 日，刘某在运营
行驶中与王某某所驾驶的机动车相
撞，造成两车受损、刘某受伤的道路
交通事故。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刘某
和王某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王某某
系某公交公司员工，其所驾驶的机动
车系该公司所有。某公交公司为案涉
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
业三者险。因网约车停运损失赔偿事
宜协商未果，刘某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2020 修正） 第十二条的规定，
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
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
经 营 活 动 所 产 生 的 合 理 停 运 损 失 ，
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本案中，王某某因执
行工作任务造成交通事故，依法由
用 人 单 位 某 公 交 公 司 承 担 侵 权 责

任。案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
条款均载明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
故 ， 致 使 任 何 单 位 或 个 人 停 业 、 停
驶、停产等间接损失，保险人不负责
赔偿。某保险公司对上述免责条款已
尽到法定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对停
运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对刘某不
能从事网约车运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
停运损失，应由某公交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某公交公司赔
偿刘某车辆停运损失 2.5 万余元。

陈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一斜坡
地 段 时 ， 停 车 后 下 车 与 他 人 交 谈 。
陈 某 某 在 交 谈 时 发 现 机 动 车 往 后 滑
行 ， 遂 立 即 在 车 辆 尾 部 挡 车 以 阻 止
车 辆 滑 行 ， 致 使 机 动 车 撞 到 自 己 ，
导 致 其 当 场 死 亡 。 公 安 交 管 部 门 认
定 ， 机 动 车 驾 驶 人 陈 某 某 驾 驶 机 动
车 未 确 保 安 全 是 造 成 此 次 事 故 的 全
部 原 因 ， 承 担 事 故 全 部 责 任 。 陈 某
某 驾 驶 的 车 辆 在 某 保 险 公 司 投 保 了
交 强 险 和 商 业 三 者 险 ， 事 故 发 生 在
保 险 期 间 内 。 陈 某 某 的 近 亲 属 张 某

某等 4 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保险
公 司 在 交 强 险 和 商 业 三 者 险 范 围 内
承担保险理赔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侵权责任编的解释 （一）》 第
二十二条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离开
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
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
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交强险、商
业三者险的保险人理赔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本案中，陈某某作为事发

时 的 机 动 车 驾 驶 人 ， 其 是 被 保 险 人 ，
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中的第三
者，案涉事故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
者险的保险责任范围。且案涉事故发
生瞬间陈某某虽位于车外，但其作为
驾驶人仍负有支配和控制该车辆的义
务，其自身过错是造成死亡的直接原
因。陈某某此时不仅是受害人，也是
侵 权 人 ， 根 据 不 可 “ 自 己 对 自 己 侵
权 ” 原 则 ， 陈 某 某 不 能 获 得 交 强 险 、
商 业 三 者 险 的 赔 付 。 最 终 法院判 决 ：
驳回张某某等 4 人的诉讼请求。

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作为车险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维护了第三方
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又分散了驾驶人

的经济赔偿风险，促进了道路交通的
安全有序、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现
实生活中，部分机动车驾驶人在临时
停车时，出于侥幸心理或疏忽大意等
原因，未采取有效制动措施，造成自
身被本车碾压伤亡的交通事故。此类

事故虽令人惋惜，但依法不属于交强
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本案判
决警示机动车驾驶人应严格按照操作
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自觉养成
良好的安全驾驶习惯，筑牢源头安全
防线。

未成年人违法驾驶 监护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田某某骑行二轮电动车行驶至某
施工路段时，因路面高低不平导致车
辆失控，田某某摔倒受伤，构成十级
伤残。公安交管部门出具 《事故证
明》， 载 明 事 发 路 段 为 一 般 城 市 道
路，沥青路面，路边有照明设施，事
发时此路段路面系由某绿色发展公司
施工，无警示标志标牌，施工路面未
完工。某绿色发展公司系案涉道路工
程的总承包单位，其承包后将部分工
程分包给某水电公司，某水电公司违
法分包给某建筑公司。田某某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某绿色发展公司、某水
电公司、某建筑公司共同赔偿 19 万
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五十八条
第一款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
上挖掘、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造成
他人损害，施工人不能证明已经设
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一百七十
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
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
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造成田某
某受伤的主要原因系事发路段未设
置 相 应 的 警 示 标 志 以 及 防 护 围 挡 ，
实际施工单位某建筑公司虽在事发
路段不远处的开挖地段设立了围栏
和警示标志，但该围栏并未阻止车

辆通行，警示标志设置在施工区域位
置，而不是设置在进入施工区域前的
路 段 ， 起 不 到 提 前 提 示 、 警 示 作 用 ，
故某建筑公司对田某某的受伤应承担
主要过错责任。某水电公司与某建筑
公司之间属于违法分包，双方构成共
同 侵 权 ， 依 法 承 担 连 带 责 任 。 同 时 ，
考虑案涉道路系田某某日常上下班的
必经之路，其对于道路状况、施工进
展是知情的，行驶过程中应当谨慎驾
驶，其对事故的发生和损失的扩大有
一定过错，故可以减轻某建筑公司的
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某建筑公司赔
偿田某某损失 15 万余元，某水电公司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未尽安全注意义务致事故 道路施工单位应担责

对于公共交通项目，特别是类
似于本案的城市中心道路，人员车
辆多、影响面广，施工单位应以更

高 的 安 全 标 准 做 好 施 工 管 理 工 作 ，
如设置防护围挡，阻止他人进入施
工区域；设置明显警示标志，提醒
他人采取减速、绕行等相应的安全
措施；保证警示标志在施工期间持
续稳固存在等。本案判决合理确定

了 施 工 单 位 和 非 机 动 车 驾 驶 人 的 责
任，既有助于督促施工单位依法依规
做好安全施工工作，维护良好的道路
交通环境，也提醒非机动车驾驶人在
行驶过程中时刻注意路面情况，确保
安全骑行。

年检合格车辆事发时检测不合格 保险公司不可免责
2024 年 7 月 29 日，吴某驾驶货车

行驶至某路口，遇汪某甲驾驶摩托车
违反让行标志指示驶入路口左转弯，
吴某驾车避让不及，致使两车相撞，造
成汪某甲及其所载汪某乙当场死亡和
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公安交管
部门对现场进行勘验并对货车进行检
测后认定，汪某甲负事故主要责任，吴
某驾驶制动系统不合格的货车上路行
驶负事故次要责任，汪某乙不负责任。
吴某系某物流公司员工，事发时驾车
系履行工作职责。案涉货车为某物流
公司所有，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
险和商业三者险。该车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进行年检，检验结论为合格。汪
某乙的近亲属付某某等 3 人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赔偿损失 28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吴某系某物流
公司员工，事发时正在执行工作任务，
其对汪某乙造成的损失，由某物流公
司承担。某保险公司辩称案涉货车在
事发后经有关鉴定机构检测认定制动
系统不合格，具有明显安全隐患，导致
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其不应
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的
规定，机动车应当从注册登记之日起，
按照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对
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发给检验合
格标志。本案中，吴某所驾驶的货车
年检合格，表明该车辆符合上路行驶

所要求的安全技术状况。虽然吴某驾驶
的车辆在事故发生后经鉴定制动系统不
合格，但不能据此推断吴某主观上有驾
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
动车的故意。车辆使用是一个机械和部
件不断磨损的过程，必然会存在一个由
安全技术合格到不合格的时间点。该种
危险程度的增加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
险公司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
保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四）》（2020 修正）第四条第二款的规
定，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故某保
险公司主张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
担 保 险 理 赔 责 任 ，缺 乏 事 实 和 法 律 依
据。最终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付
某某等 3人 20万余元。

在日常出行前，驾驶人应在合
理谨慎范围内认真检查车辆安全技
术性能，不能驾驶具有安全隐患的

车辆出行。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
注意义务与机动车依规进行的专门
检验有着本质区别。在机动车年检
合格的情况下，即使发生交通事故
后 制 动 系 统 经 鉴 定 机 构 检 验 不 合
格，保险公司亦不能以车辆存在安

全隐患、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为由主张免责。本案判决某保险公司
在保险范围内理赔，符合投保人的合
理期待、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较好
地 平 衡 了 保 险 合 同 双 方 的 权 利 义 务 ，
兼具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网约车合理停运致损失 侵权单位应予赔偿

当前，网约车成为大众日常出行
的重要选择。伴随行业的迅猛发展，

相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数
量日渐上升。网约车司机以从事网约
车运营为主要生活来源，因交通事故
造成车辆无法运营所产生的损失，侵
权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判决综

合全案证据，对停运损失予以合理认
定，妥善保护了新业态从业者的合法权
益，有助于提升网约车司机的职业认同
感，促进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更好地
给社会公众提供稳定优质的出行服务。

徐某、曾某均为未满 16 周岁在校
学生。曾某驾驶自家电动自行车去找徐
某，徐某驾驶该车搭乘曾某上路行驶，
与行人杨某某发生碰撞，造成杨某某、
徐某、曾某三人受伤、电动自行车受损
的交通事故。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徐某
负事故全部责任，曾某、杨某某不承担
责任。后受害人杨某某治疗无效死亡，
其近亲属夏某某等 3 人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徐某、曾某及其监护人共同赔偿损

失 71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相关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
责任。本案中，徐某未满 18 周岁，属
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杨某某造
成的损害，由其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 规定，
驾驶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一名 12 周岁

以下的未成年人。本案事发时，曾某为
14 周岁，其违规搭乘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事故发生的风险。曾某的父母未对车
辆尽到妥善保管义务，未对未成年子女
尽到监护职责，致使不具备驾驶资格的
曾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外出，与事故的发
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故应当承担与
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最终法院
判决：徐某的监护人赔偿损失 39 万余
元，曾某的监护人赔偿损失 30万余元。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因轻便、快捷、
自由度高等优点成为众多家庭的出行选
择。《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
16 周岁。本案判决认定未对非机动车

尽到妥善保管义务、未对未成年人尽到
监护职责的监护人，须对未成年人违法
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承担相应责任，警
醒监护人落实监护责任，教育未成年人
严守交通法规，依法、文明、安全出行。


